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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件 

 

 

 

 
 
 

桂教财务〔2013〕14号 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
贷款监管的通知 

 
各市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区直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公办高等学校贷款行为，完善高校财务

风险防控机制，促进高等学校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

育部关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 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》

（财教〔2010〕568号）和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高等学

校财务制度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2〕488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就

进一步加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贷款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校新增贷款行为监管的范围 

加强对以公办高等学校为借贷主体的所有银行贷款行为的

监管，高等学校所有新增银行贷款行为都应向主管部门和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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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方可举借，不得违反规定擅自举借债

务。对未经审核同意擅自向银行贷款的高校，自治区将减少或

停止安排高等教育项目经费。 

二、严格控制贷款规模，完善高校财务风险防控机制 

（一）严格控制高校贷款规模。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在

充分考虑高等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和实际偿还能力基础上，严格

控制所属高校贷款项目和规模，合理利用信贷手段适度负债促

进高校持续健康发展。 

（二）完善高等学校财务风险防控机制。坚持事业发展需

要与实际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原则，根据高校贷款额度、贷款

期限、收入状况以及实际偿债能力进行贷款风险评价，防止脱

离实际利用贷款大搞建设和超标准建设的浪费行为，厉行节约，

量力而行。 

（三）强化和落实高校贷款主体责任。贷款高校作为贷款

主体和还款主体，承担贷后管理和偿还贷款的所有责任。贷款

高校要建立偿债保障机制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偿还贷款计划，通

过优化贷款资金结构，加强贷款资金管理，降低贷款成本，提

高贷款资金使用效益。 

三、完善高校新增贷款审核程序和内容 

（一）明确高校新增贷款审核职责。高校新增贷款审核按

照高校财务管理体制执行，其中：纳入自治区教育厅预算管理

的高校由自治区教育厅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审核；纳入区直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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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管理的高校由区直部门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审核；市属

高校由所在市相关部门审核。    

（二）规范贷款审核程序。申请新增贷款的高校在履行校

内决策程序确定贷款申请额度、期限和还款计划后，根据财务

隶属关系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提出贷款申请，并提交如下材

料： 

1．申请新增银行贷款的请示。 

2．经批准的高校总体发展战略规划、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

规划和校园建设规划。 

3．投资主管部门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复印件（涉及建设项目

贷款的）。 

4．贷款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具体内容参见附件）。 

（三）完善高校新增贷款审核内容。各主管部门和财政部

门收到高校申请贷款材料后，应尽快共同组织对申请贷款项目

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论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的结论批复申请

高校。 

高校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所属高校新增

贷款的审核，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：贷款的必要性；贷款预期

用途的合理性和效果；分年度贷款计划和偿还计划的合理性；

偿债能力；贷款风险程度等方面的内容，重点对学校偿债能力、

学校资产负债、未来收支情况等贷款风险程度进行评审。 

下列贷款申请，不予同意：1．以未经投资主管部门批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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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高等学校新增银行贷款可行性报告 

（参考格式） 

 

一、学校概况 

包括教职工人数、学生构成情况、近三年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情况、资产总量、资产负债率、固定资产、净资产等基本情

况；现有贷款情况、校园、建筑设施及教学仪器设备状况。 

二、申请贷款项目概况 

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概述、项目建设规模、期限、建设投

资概算、项目实施效益及批准情况等。 

三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四、项目预算 

（一）项目总预算 

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 

（三）贷款资金使用计划 

（四）贷款资金偿还来源及保障措施 

（五）贷款偿还计划 

五、贷款风险因素及控制措施 

六、结论及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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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抄送：广西银监局。 

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2013年 5月 3日印发 


